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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 

 

本指南所指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是矿业权评估机构及其矿业权评估专业人

员根据委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矿业权评估准则，遵循

评估原则，为委托人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提供评估服务，并出具矿业权出让收益

评估报告的专业服务行为。 

1 基本要求 

1.1 开展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矿业权评估准则。 

1.2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业务，应当由委托人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依法选择矿业权评估机构承担。矿业权评估机构应当依据其与委托人签订的评估

委托合同约定的评估事项、相关具体要求以及矿业权出让收益相关规定确定评估

基本事项与相关评估参数。 

1.3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业务应当指定至少两名矿业权价值评估专业矿业

权评估师承办；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应当由承办该项业务的矿业权价值评估

专业矿业权评估师签字盖章并加盖矿业权评估机构印章。 

1.4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应当披露评估结论仅供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

定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时参考使用，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际确定的矿业权出让

收益金额不必然相等。 

1.5 本指南规定的事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2 委托人 

委托人应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定。 

3 评估基准日 

3.1 评估基准日应当由委托人依据相关规定和实际工作情况确定。 

3.2 评估基准日一般为月末，表述方式为××××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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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估对象与范围 

4.1 评估对象为探矿权、采矿权以及与矿产资源所有权相关的权益等。 

4.2 矿业权评估范围一般包括下列要素： 

4.2.1 探矿权：勘查项目名称、地质勘查阶段、勘查矿种、勘查（区）范

围，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类型及数量等。 

4.2.2 采矿权：矿山名称、开采矿种、开采方式、生产规模、矿区范围（含

开采深度）、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资源储量类型及数量等。 

5 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律法规、经济行为、矿业权权属、评估参数选取依据等。 

5.1 法律法规依据。包括相关法律法规，国家、行业相关规程规范等技术标

准，矿业权评估准则等。 

5.2 经济行为依据。包括评估委托合同书（评估委托书）等。 

5.3 矿业权权属依据。包括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划定矿区范

围批复，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有关文件等。 

5.4 评估参数选取依据。包括税费政策文件、相关专业报告、矿业权有偿处

置相关资料及收集的市场公开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有关资料。 

相关专业报告通常包括后续地质勘查设计、地质勘查文件、矿产资源储量报

告、矿山设计文件、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土地估价报

告等。 

6 评估实施过程 

6.1 应当按照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的基本要求，结合选取的评估方法，实施

具体评估程序。矿业权评估基本程序包括：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签订评估委

托合同书、编制评估计划、尽职调查、收集评估资料、评定估算、编制和出具评

估报告、工作底稿归档。 

6.2 评估委托合同书中应明确委托人、评估对象与范围、评估目的、评估基

准日、评估年限、评估费用等评估业务事项。 

6.3 开展尽职调查时，应对评估对象进行现场调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有特

殊要求或者因为不可抗力因素无法开展的除外，但应在报告中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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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出具评估报告前，应当对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 

6.5 出具评估报告时，应当取得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评估报告统一编码，

并按有关规定提交委托人。 

7 评估方法 

7.1 评估方法。下列评估方法可以应用于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 

（1）收益途径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益法； 

（2）成本途径评估方法：地质要素评序法、勘查成本效用法； 

（3）市场途径评估方法：可比销售法、单位面积探矿权价值评判法、资源

品级探矿权价值估算法。 

7.2 评估方法的选择。 

应当根据实际勘查程度或开发阶段、资源储量估算情况、矿产资源储量规模

和矿山生产规模，结合各评估方法的使用前提与适用范围和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

管理的相关规定，选择恰当的评估途径及其对应的评估方法。 

7.2.1 普查探矿权。 

（1）未估算资源量的普查探矿权，原则上应选取勘查成本效用法。 

但属于勘查空白地或者投入少量地质工作的情形，应选取单位面积探矿权价

值评判法。 

（2）估算资源量的普查探矿权，原则上应选取地质要素评序法。 

但属于对于估算资源量较多的情形，应选取资源品级探矿权价值估算法。 

（3）对于煤、磷、铁、铝土矿等赋存稳定的沉积型矿床的普查探矿权，评

估计算的服务年限不小于 10年的，原则上应选取折现现金流量法；不具备折现

现金流量法条件时，应选取收入权益法。 

7.2.2 详查勘探探矿权和采矿权。 

（1）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不小于 10年的，应选取折现现金流量法； 

（2）不具备折现现金流量法条件的，应选取收入权益法。 

7.2.3 可比因素可以确定，相关指标可以量化时，应同时选取可比销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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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评估参数 

8.1 应当依据现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技术规范以及相应的

矿业权评估准则等确定。 

8.2 确定评估参数应当关注： 

（1）对于税费类评估参数，应当重点关注相关税费规定的时效性，计算标

准以及计算方法，合理计算相关评估参数。 

（2）对于技术规范，应当重点关注技术规范的时效性，完整性，合理确定

相关评估参数。 

（3）利用相关专业报告确定评估参数，应当关注相关专业报告是否符合相

关技术规范要求，应重点关注时效性、合理性、可靠性、完整性，合理确定相关

评估参数。 

（4）利用市场信息资料确定评估参数，应当重点关注资料来源渠道的真实

性、数据的时效性、全面性与可靠性。 

（5）利用企业出具的相关说明确定评估参数，应当重点关注说明内容与评

估目的的合理性、适用性，并在评估报告完整披露。 

8.3 主要评估参数 

8.3.1 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原则上应由委托人按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

理有关规定确定。 

8.3.2 资源量。 

（1）评估依据的资源量。 

应当根据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和生产规模等参数，以地质勘查文件或矿产资

源储量报告为基础（需要进行评审或评审备案的，应当包含评审意见、备案文件）

确定。 

当地质勘查文件或矿产资源储量报告按《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1999），委托人应当按自然资源部有关要求进行数据转换。 

当地质勘查文件或矿产资源储量报告按《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编制时，应当关注资源量和储量之间的关系，相关信息应予以披露。 

（2）工业指标。应当选取一般工业指标或经论证批复后的工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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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共伴生组分。对矿床中共生、伴生有用组分矿产，凡其综合开发利用

属于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环境上允许的，应当与主矿种一起纳入评估范围。 

8.3.3 矿山服务年限。以资源量为基础，根据矿山设计文件或设计规范的

规定确定。 

8.3.4 产品销售价格。 

（1）应当根据评估采用的产品方案，选择能够代表当地市场价格水平的信

息资料，作为确定基础。 

（2）一般情况下，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3 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评

估用的产品价格。对产品价格波动较大、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较长的大中型矿山，

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5 个年度内价格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评估

计算的服务年限短的小型矿山，可以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为基础确

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3）评估报告中应当对价格确定的依据和过程进行明确披露。 

8.3.5 相关税费。增值税，按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计算。企业所

得税，以利润总额为基数，按企业所得税税率计算，不考虑亏损弥补及企业所得

税减免、抵扣等税收优惠。 

8.3.6 折现率。根据原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年第 18号，地质勘查程度为

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折现率取 8%；地质勘查程度

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折现率取 9%。 

8.3.7 地质要素评序法、勘查成本效用法涉及各类勘查工作量的取价（费）

标准，采用评估基准日适用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其相关单位或其他相关管理

部门颁布实施的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或类似价格和费用标准）；对暂缺的工

作手段预算标准或不适用预算标准，可以参考相关行业预算标准（或类似价格和

费用标准）。  

9 增列矿种、增加资源储量矿业权出让收益的评估处理 

探矿权采矿权增列矿种、增加资源储量，原则上应当独立评估，评估结果即

为其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不能独立评估的按下列方式计算。 

（1）单一矿种增加资源储量的，新增矿业权出让收益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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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
评估结果

评估结果对应的评估依据的资源量
×增加的资源量 

（2）增列矿种的矿业权出让收益按下列公式计算。 

各矿种矿业权评估价值按其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割计算，即： 

新增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评估结果 ×
增列部分对应的销售收入

总销售收入
 

以上两式中评估结果为对原矿种和增列矿种进行整体评估的结果。 

用各组分选（冶）矿回收率及其销售收入所占比例作为权重综合确定。 

10 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退还评估处理 

因国家政策调整，需要对已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进行退还的，按下

列情形分别处理。 

（1）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评估基准日,以资源储量为基础评估计算矿业

权出让收益（价款）的，按下列公式计算应当退还的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应当退还的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已缴纳的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
退出区域内原评估利用的剩余资源量

原评估基准日评估依据的资源量
 

（2）其他情形，按下列公式计算应当退还的矿业权出让收益。 

应当退还的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已缴纳的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
退出范围的面积

评估基准日时的勘查区面积
 

11 评估结论与使用有效期 

11.1 评估结论应当明确矿业权出让收益的评估值。 

评估结论应包含矿业权出让收益的评估值、对应的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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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委托人对评估结论与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进行比较时，建议进

行整体比较。 

11.3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

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 

12 评估报告编制出具与披露 

12.1 按照矿业权评估准则的相关要求，编制出具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12.2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名称的主题词一般包括：勘查项目名称或矿

山名称、探矿权或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12.3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应当对委托人、评估基准日、评估目的、评

估对象与范围、评估依据、评估实施过程、评估方法选择、评估参数选取、评估

结论、评估假设、报告使用限制和特别事项等内容进行完整、准确披露。 

12.4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应当披露以往矿业权有偿处置的有关情况。 

12.5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应当披露其他对评估结论使用有重大影响的

事项。 

13 附则 

13.1 按金额征收方式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的矿种见附录。 

13.2 本指南未尽事项，均适用于矿业权评估准则相关规范内容。 

13.3 本指南自 2023年 5月 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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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按金额方式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的矿种目录 

石灰岩、白云岩、石英岩、砂岩、天然石英砂、页岩、耐火粘土 

凹凸棒石粘土、海泡石粘土、伊利石粘土、累托石粘土、其他粘土、橄榄岩 

蛇纹岩、辉石岩、玄武岩、角闪岩、辉绿岩、辉长岩、安山岩、闪长岩 

正长岩、霞石正长岩、花岗岩、大理岩、板岩、片麻岩、黑曜岩、凝灰岩 

 

 

 

 

 


